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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第 1學期 

日間部【延修生、延修復學生、一般復學生】註冊通知 

開始上課：115年 9月 7日(週一)  
辦理事項 說                明 承辦單位 

辦理註冊 

9 月 7 日起 

一、延修、延修復學生(含未通過學則第 68 條英語基本能力)：學生個人親至註

冊組報到領取『註冊注意事項』並至各單位辦理註冊手續。 

1.平安保險費：9 月 6 日前繳費完成。 

（須辦理就學減免或申請就學貸款同學，於未完成就學減免或就學貸款

手續前，請勿繳交任何費用） 

2.加退選後繳交學分、學雜費：9 月 25 日起請自行至臺灣銀行網站列印繳費

單，並於 10 月 2 日前完成繳費。 

二、一般復學生： 

9 月 7 日→至註冊組報到領取註冊注意事項→並至各單位辦理註冊手續，

註冊完成後需繳回註冊程序單。 

三、延修生於本學期無課者，如欲辦理休學（請先斟酌休學後是否會服兵

役），申請方式請至本校註冊組→申請表單→學籍→【國立聯合大學休學

申請表】，填妥學生自填欄，於註冊截止日(9月 6日前)，持學生證及家長

同意書到校辦理休學手續。 

出納組 

037-381345 

 

 

註冊組 

(詳如※) 

辦理 

兵役緩徵與

儘召申請 

9 月 18 日前 

一、請於開學二週內至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繳交「兵役調查表」，以確保在

學兵役權益。 

二、兵役調查表填寫及列印步驟請參考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網頁

公告，公告路徑：聯合大學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暨校園安

全組/最新消息。 

生活輔導暨

校園安全組 

037-381216 

辦理 

加退選選課 

 

9 月 7 日至 

9 月 21 日止 

一、加退選時間於 9 月 7 日上午 10:00 起至 9 月 21 日上午 10:00 止，一般復學

生本班必修課請至系辦公室洽系助理協助選課。請參閱教務處課務組首頁

公告【選課及重補停修】-【日間部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加退選階段學

生選課相關事宜】。 

二、加退選階段截止，未達開課人數科目名單公布後，出納組將依選課資料製

作學分費繳費單。未按規定繳交學分費者，課務組將依選課辦法第九條規

定退選該科目。 

三、辦理就學貸款或就學減免者，請於完成選課後，自行至校務資訊系統「選

課管理」列印「選課清單」並簽名，至出納組製作學分費繳費單。 

課務組 

037-381112 

繳交學雜費

及其他費用 

9 月 6 日前 

一般復學生不須辦理就學貸款、就學減免者，請於 9 月 6 日閞學當日前完成學

雜費及其他費用之繳費。 

出納組 

037-381345 

繳交學分

費、住宿費 

(不須辦理就

學貸款之延

修生、延修

復學生繳交) 

8 月 11 日起 

※須辦理就學減免或申請就學貸款同學，於未完成就學減免或就學貸款手續
前，請勿繳納任何費用。 

一、延修生 8 月 11 日後自行上網列印平安保險費繳費單，繳費截止日 9 月 6
日。 

※須辦理就貸者，保險費、學分學雜費繳費單請一併送台銀辦理助學貸款。 
二、加退選後學分(學雜)費繳費單 9 月 25 日起自行上網列印，繳費截止日 10

月 2 日。 
三、上網列印繳費單：請進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出納組】【繳

費單及收據列印專區】本校不再寄發。(電腦務必安裝Adobe Reader軟体) 
或臺灣銀行網站：https://school.bot.com.tw/ 

四、列印繳費單步驟：繳費單查詢→代收類別/查詢/桃竹苗/111672 國立聯合大
學→輸入身分證字號、學號、識別碼(民國出生年月日(7 碼)，出生日為 100 
年以前者，年前要加 0)→查看學生繳費資料→點選「確定」至最底端再點
選『產生繳費單(PDF檔)』。 

出納組 

037-381345 

 

https://school.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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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說                明 承辦單位 

辦理 

學雜費減免 

(具減免資格

者辦理) 

即日起 

9 月 11 日止 

未完成減免手續前請勿繳納任何費用。 

請檢附相關證件後自行至課指組辦理減免手續，不受理退費。延修生、延修復

學生已申請過者不受理（身障生除外），復學生不得重複申請。減免相關辦法

請上本校首頁→學務處→課指組→就學減免項下查詢。 

一、對象：低（中低）收入戶學生、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人士子女、

特殊境遇家庭(孫)子女、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女。 

二、文件： 

1.115 年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臺北市者影本及正本)、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正本及影本、115 年特殊境遇家庭申請子女教育補助證明公文、相

關撫卹證明、軍人在職服務證明。 

2.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之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

簿影本。 

3.申請表：自行至本校網頁校務資訊系統，以學生入口進入學雜費管理系統

→就學減免線上申請後，列印申請表務請簽名後送交八甲校區課指組或掛

號郵寄辦理。(苗栗市南勢里聯大二號) 

八甲課指組 

037-381234 

辦理完成就

學貸款手續 

(要須申請就

學貸款者辦

理，請盡快

完成選課以

利貸款) 

9 月 16 日止 

一、要申請就學貸款者，註冊前勿繳費。 

二、請至本校首頁選學生身分進入學生入口，點學雜費管理系統之就學貸款申

請輸入資料完成後，按送出申請→ 離開，最後記得登出。 

三、至臺灣銀行各地分行辦理對保及簽約手續：列印繳費單後，『流程：印出

選課清單並簽名→出納組製作學分費繳費單→印出學分費繳費單』，請上

網至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https://sloan.bot.com.tw/ 建立資料並列印後，

連同保證人將相關資料攜至臺灣銀行各地分行辦理就學貸款對保手續。 

※至臺灣銀行任一分行辦理對保手續時應準備之資料：(新申辦) 

1.本人及父母或保證人之資料：(1)註冊日前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之戶籍謄

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需含本人、父母、保證人資

料） (2)印章 (3)國民身分證 

2.未繳費之繳費單 

3.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列印之資料 

※貸款金額計算方式： 

最高可貸款金額＝學費＋雜費＋學生團體保險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住宿費＋書籍費（3000 元） 

※不可貸款項目：住宿保證金、實習費、設備使用規費。 

※注意事項： 

1. 貸款金額請勿高於繳費單之就貸可貸金額。 

2. 年收入 120~148 萬以上(114 年度)，且家中無其他子女在學者，請勿辦

理。 

若超過收入有兄弟姊並且辦理學貸者，本組於就學貸款查調家庭年所

得後，通知繳交兄弟姐妹之學生在學證明及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近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 

3. 本學期住宿費最高 19,800 元，無論是否住學校宿舍均可貸款。  

4. 就學貸款可貸項目之「住宿費」，區分為校內及校外住宿費： 

      「校內住宿者」：須依據註冊繳費單上之金額貸款。 

      「校外住宿者」：本學期住宿費最高 19,800 元，需檢附校外住宿契約影

本乙份。 

四、開學時，請於 9 月 16 日前將下列證件依順序排好，自行繳交至八甲校區課

指組或掛號郵寄：(苗栗市南勢里聯大二號) 

1.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學校收執聯 

2.未繳費之繳費單 

*貸款不足的部分，由承辦人通知出納組改單後(約 2 天)，學生再列印新的繳費

單自行至臺灣銀行或ATM轉帳繳納。 

臺灣銀行各

地分行 

 

八甲課指組 

037-38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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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說                明 承辦單位 

團體保險費 

9 月 6 日止 

一、本學期學生團體保險費為 300 元，學生平安保險雖非強制性，但考量增加

學生求學過程中意外傷病的保障，本校強烈建議學生皆應參保；若仍堅持

不參保者，未滿十八歲須法定監護人簽署切結書。請至衛生保健組網頁下

載(衛保組/學生團體保險/學生團體保險棄保聲明書)。 

二、切結書應於 115 年 9 月 6 日前寄回健康中心，逾時者視同參加學生平安保

險。 

健康中心 

037-381821 

注

意

事

項 

一、一般復學生、延修生、延修復學生註冊完成需繳回註冊程序單，如未完成繳費或就學貸款者，視同

未完成註冊，將以退學處置。 

**辦理就學貸款者，至臺灣銀行對保後，請將「申請/撥款通知書」：(第 2 聯學校存執聯)及

「註冊繳費單」繳至課外活動指導組(八甲校區)。 

二、住址或電話(手機)變更者：請本人於正式上課時持身份證影印本至註冊組辦理更正。 

三、申請就學貸款者：同時具備申請減免學雜費資格者請先辦理減免，再依減免後應繳金額申請貸款。 

四、繳畢平安保險費者，持學生證至註冊組辦理學生身分展期。 

備

註 

一、有關學雜費繳費問題請洽：037-381345 出納組 

二、住宿問題請洽：037-381750 住宿服務中心 

三、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問題請洽：037-381234 課外活動指導組 

四、課程問題請洽：037-381112 課務組 

五、註冊組各系承辦人： 

電子系、財金系、資工系、土木系、能源系、語傳系…………專線 037-381122 

機械系、工設系、建築系、華語系、文觀系、原住民專班……專線 037-381123 

電機系、經管系、資管系…………………………………………專線 037-381124 

化工系、材料系、環安系、光電系、文創系……………………專線 037-381125 

六、各系辦公室直撥電話 區域號碼（037） 

單位電話 單位電話 單位電話 單位電話 

機械系 382322 環安系 382255 經管系 381592 華文系 382701 

能源系 382401 資工系 382600 資管系 381501 語傳系 382731 

土木系 382362 電子系 382501 財金系 381541 建築系 381641 

化工系 382203 電機系 382472 文觀系 382621 工設系 381651 

材料系 382230 光電系 382552 文創系 382671 原民專班 381481 

 


